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精品系列课程建设与实施办法

（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精品系列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切实推进教育创新，促进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校级精品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精品课”、“精品共享课”、“视频公开课”等，其

内容适应形势变化可适当调整。

第三条 精品系列课程指导思想。以现代教育思想为先导，以构建具有较强针对性

和适用性的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为前提，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平台，

以科学管理为保障，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形成集观念、师资、内容、技术、方

法、制度于一体的整体建设。通过精品系列课程建设，提高课程建设整体水平，促进学

校专业建设及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四条 精品系列课程建设目标。精品系列课程的建设工作将本着体现优势，突出

重点和特色，强化示范的原则，以学校品牌、特色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学校重点课程

建设的课程为主要对象，兼顾学科与专业分布。把精品系列课程建设为具有一流教师队

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资源共享等特点的课程。

第五条 精品系列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

1.加强教学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

好的教师梯队和按一定比例配备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辅人员。

2.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及时引入最新的教改教研成果,与相关课程的内

容处理得当。参加学校及以上教学科研立项课题研究并发表相关的教改教研论文。

3.注重使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用先进的教学思想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和教学管理，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使用网络进行教学与管理，

相关的教学大纲、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网络课件等上网开放，实现

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带动其它课程的建设。

4.教材建设。优先选用国家级优秀教材。或鼓励教师编写精品系列课程教材。

5.实验实习教学环节的建设。大力改革实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开设综合性、创新

性实验和研究型实验。

6.大学视频公开课程及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要求的相关内容。

第二章申报与审批

第六条 申报条件

1.申报校级精品系列课对象为全校本科和专升本所学习的全部课程。重点是基础课

和专业基础课，且连续开设3 年以上；

2.课程负责人原则上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教学经验丰

富，教学效果优秀，并组织和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3.申报的课程应有一个相对稳定、结构合理并不少于4人的教师梯队；

4.课程教学条件较好、教学建设和改革特色和成效显著，包括：优秀教材使用、参

考书、教学管理、实验室与教学设备、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与技巧、题库建设等因素；

5.可供上网的教学课件、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

目录等基础素材。

第七条 申报程序

1.申报校级精品系列课程时需填写《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精品系列课评估（复评）申

请表》、《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校级精品系列课申报表》，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2.申报课程所在院（部）进行初审并提出推荐意见报送教务处。

第八条 审批

学校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精品系列课程评估指标指标》的要求进

行评审，达到校级精品系列课程标准的，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学校授予“校级×××
课程”荣誉称号。

第三章 精品系列课程管理

第九条 校级精品系列课称号自公布之日起有效期为四年，四年期满

后应重新申请复评，凡逾期不申请复评或在有效期内出现教学质量明显下降或重大教学

事故，经校课程建设领导小组通过，将取消精品系列课称号；

第十条 精品系列课复评时如与指标体系有一定差距的（在规定范围内），给予一

次整改机会（整改期限最多为一年，且整改后的复评需要由课程负责单位在整改期内提

出申请）。复评（或整改复评）达不到精品系列课标准的取消其校级精品系列课称号。

第四章 精品系列课程经费及奖励办法

第十一条 学校给予精品课程专项建设资金每门课5000元，用于该课程购买参考资

料、改善办公条件、进行学术交流等各种促进该课程建设的合理经费支出，经费由教务

处管理，使用有效期为四年；学校择优推荐参加上级精品课程评选，获得省级和国家级

荣誉的，在享受省级和国家级相关待遇的基础上，学校将分别按3:1和5:1予以配套经费

支持。

第十二条 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奖金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第十三条 该课程在购置教学仪器设备、教改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本办法自2015年9月1日起实施，原院发[2004]122 号文件废止，本办法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


